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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雅各福群會

服務使用者私隱及尊嚴政策

（1） 政策目的

本政策的制訂，乃確保服務使用者的私隱和尊嚴，為本會職員所尊重，並讓使用者知道其享有私隱及尊嚴的權利。

（二）何謂「私隱」及「尊嚴」
無論在國際社會、抑或本地的司法制度，「私隱」與及「尊嚴」均有明文保障。簡言之，「私隱」即是服務使用者在接受服務時，期間不應受到無理的騷擾，而在活動的過程亦不會被人竊聽或偷窺。而「尊嚴」則是每一個服務使用者均有其獨特的價值，應當得到別人的尊重，不論其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政見、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等因素而有所不同。

以上的權利與價值觀要得到落實，必須考慮不同性質的服務及具體的情境。
（三）政策及原則
1.
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均享有私隱與尊嚴的權利。

2.
本會職員應以尊重有禮的態度，一視同仁地服務每一位服務使用者。

3. 本會職員尊重服務使用者享有私隱的權利，當與服務使用者討論其私隱時，應安排在一保密的環境內進行，以免他人窺視或偷聽。

4. 若環境未能配合，職員應事先提醒服務使用者，並徵得他／她的同意，方可進行涉及他／她私隱的交談。

5. 在提供個人護理服務的時候，本會職員須根據有關工作指引，確保提供服務期間，服務使用者的私隱和尊嚴得到尊重。

（四）意見與投訴

1.
服務使用者如對本會服務部門就其私隱有任何意見或投訴，均可以書面、口頭或親身方式向該部門的高級經理提出。

2.
有關本會的投訴政策，服務使用者可參閱本會的《處理投訴的政策》。

（五）相關的政策
1.
聖雅各福群會《處理投訴的政策》、《申請接受及退出服務之政策》及


《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保密政策》

2.
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及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
（六）行政事宜
政策訂定日期：
20/10/2000

政策通過日期：
22/11/2000

批核人士：


全面優質管理委員會

重檢日期：


1/1/20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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